黄浦法院“小巷轻舟”运营体验中心建设项目
采购需求
项目概述
黄浦法院“小巷轻舟”运营体验中心建设项目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立足区情实际，通过“互联网+法院”的工作模式，创新庭审新形式。
“小巷轻舟”把最权威的法律资源融入到社区治理当中，打通普法的最后一公里，拉近了人民群众与司法活动的距离，推动坚持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法律意识，为创建平安家庭、平安社区打下良好法治基础。

本项目采购预算为1220000元，其中有二类费用（监理费）35534 元，供应商应当纳入总报价中。一旦成交，由成交供应商支付给采购人指定的第三方独立机构。
建设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完成本项目全部建设内容并通过验收（其中包含1个月试运行期）。
建设地点：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1234号。
质量保证期：自项目验收通过之日起提供起1年的免费质保。
付款方式：第一笔-预付款（50%）：合同签订生效且采购人收到有效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预付款；第二笔-尾款（50%）：通过最终验收且采购人收到有效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尾款。
建设目标
本项目是综合运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打造，集音频采集设备、移动APP、5GCPE终端设备、智能大屏、高速互联网络为核心的智能一体化移动庭审平台，将庭审由线下搬到线上，让身处不同地点的诉讼参与人能够在线参与庭审，实现在线提交证据材料、举证质证、笔录签名等庭审流程，提升司法工作效率。

在本项目的助力下，黄浦法院积极融入城市治理大环境，精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、人民群众所需所求，开展社区综合治理，找到社会矛盾纠纷的“小切口”，不断拓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广度与深度，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、多元化解。
采购内容
黄浦法院“小巷轻舟”运营体验中心建设项目采购分为5个部分：
1）采购10套小巷轻舟互联网移动法庭庭审设备，包括移动庭审终端，高指向话筒，界面话筒，全景摄像机，5GCPE终端设备，后备电源和移动设备箱等，移动设备箱需按照用户的要求进行定制；
2）运营体验中心采购2台110英寸的显示屏，包括壁挂支架、墙体加固、设备搬运和安装、连接线缆等；
3）对现有的LED大屏进行维修，解决坏点、黑屏、闪屏等故障；
4）增加一拖四无线话筒2套，包括天线、分配器、连接线缆等，要求无线话筒在运营体验中心开启全频段无线信号屏蔽器的情况下，也能够正常使用，全频段无线信号屏蔽器可以屏蔽2G/3G/4G/5G/WIFI/5.8G/5.2G/蓝牙等信号；
5）在质量保证期内，按照用户的要求，对互联网移动法庭庭审设备进行开庭前的会场布置、设备连接、设备调试，庭审期间的会议保障，庭审结束后的设备整理和装箱。
采购要求
4.1 总体要求
本项目供应商需要负责项目范围内各系统的深化设计、设备购置、运输、安装调试、系统集成、试运行，并配合进行验收、保修、培训、售后服务等工作，具体包括以下内容：
1）负责本次招标范围内各系统设备的深化设计，应结合黄埔区人民法院系统现状，提出优化的设计方案；
2）负责系统设备的安装调试、系统集成、试运行，并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整体联动调试等，且不影响法院各项业务的平稳运行；

3）负责系统设备的验收，完成竣工资料的编制，提交各系统设备的测试报告、联动调试报告、用户手册等；

4）根据国家相关规定、技术规范等提供系统设备的使用人员培训及后续维修保养服务；

5）项目实施期间，接受建设单位及监理单位的监管；
6）质保期内对项目涉及的各产品的运维保障。

4.3 购置清单
招标清单中标注▲的为重要指标要求，供应商应当提供▲指标技术参数偏离表，并且提供满足该指标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第三方测试报告、证书、产品官方技术资料白皮书或官方网页截图等证明文件）。
	序号
	名称
	配置要求
	单位
	数量

	一、互联网移动法庭庭审设备

	1
	庭审人员移动庭审移动终端
	1)CPU频率≥4.6GHz、内核数≥8、缓存≥12MB；
2)内存≥16GB；
3）SSD硬盘≥512GB ；
4）屏幕尺寸≥14英寸，分辨率≥1920*1200；
5）电池容量≥50Wh。
	台
	40

	2
	庭审人员显示器
	1）便携式显示器；
2）屏幕尺寸≥16.1英寸，分辨率≥1920*1080；
3）接口≥HDMI*1,Type-C*1；
4）需内置音箱；
5）尺寸不大于长366mm；宽228mm；高9.3mm。
	台
	20

	3
	软件包
	包括庭审移动端及法院端。
	套
	10

	4
	指向性话筒
	1)全指向拾音器；
2）需采用USB接口连接，并支持3.5M外接耳机；
3）采样率≥96Khz/24bit；
4）需支持ANS降噪：
	个
	40

	5
	摄像机
	1）传感器≥1/2.8” CMOS；
2）像素≥230万；
3）焦距≥4.7-47mm；
4）变焦≥10倍光学变焦镜头；
5）视频输出接口需采用USB2.0；
6）水平旋转角度≥355度。
	台
	10

	6
	摄像机支架
	1）便携摄像机铝合金三角架，液压阻尼云台：
2）最大承重≥15KG；
3）收纳高度≤40cm；
4）脚架高度≥180cm。
	个
	10

	7
	移动设备箱
	1）箱体采用航天级全金属材料铝镁合金，用于存放庭审移动终端、庭审人员显示器、摄像机、摄像机支架、指向性话筒、网络控制模块、供电模块、席卡、音箱和辅材；
2）需要方便携带、密封防水、耐侵蚀、抗压等特点；
3）需采用分隔设计，每种设备都有很好的保护。
	个
	10

	8
	网络控制模块
	1）▲5G双模全网通；
2）超级N28和4*4 MIMO 覆盖广信号强；
3）无线速率≥3000Mbps；
4）支持≥128设备同时连接;
5)▲支持有线和流量自动切换；
6）内置防火墙。
	个
	10

	9
	有源小音响
	USB多媒体便携式扬声器
	个
	10

	10
	流量卡
	移动、电信流量卡，每张卡流量≥1200GB/年
	个
	20

	11
	供电模块（移动电源）
	1）笔记本移动电源；
2）充电功率≥65W；
3）电芯类型:聚合物电芯；
4）电池输出:双USB+DC输出；
5）DC输出:5~24V(10万以上电流最大5.5A)。
	套
	60

	12
	席卡
	用于显示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书记员、人民陪审员、原被告、代理人
	块
	100

	13
	设备箱标识
	根据用户需求定制设备箱标识。
	套
	10

	14
	辅材
	连接线缆、接头等，HDMI分配器、设备箱置物海绵
	套
	10

	二、显示系统

	1 
	110英寸液晶显示屏
	1）显示屏尺寸≥110英寸；
2）分辨率≥3840x2160，刷频率≥60Hz；
3）响应时间≤8ms；
4）▲接口不少于HDMI*3、DP*1、USB*1、RS232 *2；
5）安装支架1套；
6）辅材，含墙面加固、线缆、固定件等。
	台
	2

	三、扩声系统

	1 
	无线手持话筒
	1）基于数字U段的传输技术，pi/4-DQPSK调制方式，采用国产主控芯片，传输距离≥80米，接收机具有≥4路平衡输出、≥1路非平衡混音输出；具有混响、均衡、智能静音、音频加密、功率调节功能。
2）具有≥1台接收主机、≥4只手持发射机；频率范围等同或优于470MHz-510MHz、540MHz-590MHz、640MHz-690MHz、807MHz-830MHz四个频段使用。
3）▲接收机前面板具有≥4个TFT-LCD显示屏、≥4个编码旋钮、≥4个频率扫描实体按键、≥4个红外对频实体按键、≥1个电源开关按键、≥1个二合一指示灯（红外发射管+对频指示灯）；后面板具有≥1个LINE-OUT接口、≥4个XLR-OUT接口、≥4个BNC接口、≥1个DC接口。发射机具有≥1个OLED 显示屏、≥1个开关机/静音按键、≥2个工作状态指示灯。
4）▲具有自动静音功能，麦克风跌落、抛掷时，毫秒级自动静音，避免冲击声；实时监测设备姿态，静置≥5秒静音，≥8分钟关机，无需手动干预。
5）▲具有多档位混响调节功能，混响效果≥15625个，效果占比、回响延时、混响幅度调节，三种音效各具有≥25档调节方式。
6）具有多频段均衡调节功能，均衡调节≥2197种，麦克风均衡器调节功能，具有高、中、低音三种调节档位，每种效果支持≥13档调节。
7）具有长时间续航，发射机连续使用时长≥10小时。
8）具有ID码防串扰功能，采用32位唯一ID码，用于接收和发射配对，收发ID码需相同才能对码，能够有效防止相同频率的信号相互串台。
9）接收机具有≥4个2.2英寸的TFT-LCD显示屏；发射机具有≥0.96英寸OLED显示屏，能够显示频率信息、音频加密状态、功率挡位、静音状态、电量格数信息。
	套
	2 

	2 
	天线分配器
	1）具备≥2个天线输入接口，支持接收天线信号，实现分配多路射频信号的效果。
2）具备放大射频信号，补偿因信号功率被分配至多个输出而造成的插入损耗。
3）具备≥2个天线级联接口，支持无限制级联分配器，可实现扩展无线话筒的目的。
4）具备≥4个直流电源输出接口，支持给≥4台接收机供电，减少适配器数量和免去繁琐布线。
	套
	2 

	3 
	话筒天线
	1）射频频率范围等同或优于470～950MHz；
2）驻波比：≤2.0；
3）输入阻抗：≤50Ω；
4）指向性：≥180度指向。
	套
	4 

	4 
	音频连接线
	3米音频连接线：卡侬头（母）-卡侬头（公）
	根
	8 

	5 
	音频连接线
	3米音频连接线：6.35话筒插头-6.35话筒插头
	根
	8 

	6 
	50欧姆同轴电缆线
	直径7.2mm，馈线50-5-1，200/卷
	卷
	1 

	7 
	音频线
	1)线芯规格：(28/0.12BS)*2C
2)外被：PVC
3)外径≥OD6.0mm
4)导体：精炼铜
5)屏蔽≥铝箔+128网编织
6)100米/卷
	卷
	1 

	8 
	电源线
	1）屏蔽≥铝箔+编织网
2）外被：PVC
3）规格：3芯
4）导体：精炼铜
5）200米/卷
	卷
	1 

	四、LED大屏维修

	1 
	LED模块更换
	出现闪屏的模块更换
	块
	15 

	2 
	灯珠更换
	模组上有故障的灯珠更换
	个
	200 

	3 
	控制系统修复
	检查各模块与控制器之间的连接，更换有故障和接触不良的接口器件
	项
	1 

	4 
	电源系统修复
	检查系统内部供电系统，更换受损的电源模块
	项
	20 

	5 
	控制软件修复
	根据使用场景需求调整系统参数
	项
	1 

	6 
	媒体播控服务器
	1）宜采用X86嵌入式系统架构，内存32G、硬盘500G SSD；
2）3个DP1.2接口+1个Type-C接口输出，支持拼接同步显示，单输出口分辨率最宽8192、最高8192，可同时输出不少于4路4096×2160@60Hz的视频，拼接带载分辨率不低于8192*4320@60Hz；
3）1路MIC IN ，1路Line IN，1路Line OUT音频接口，7路USB接口，1路千兆网口，支持接口扩展；
4）支持接口虚拟放大缩小，支持输出接口标记，定位输出接口位置；
5）支持输出画面拆分重组，输出接口对应画面任意角度旋转，画面的位置任意拆分重组，支持不规则拼接画面；
6）兼容主动快门式3D，支持120Hz输出，可流畅播放各种3D定制素材，达到沉浸式效果；
7）含USB键盘、鼠标。
	台
	1 

	五、庭审保障

	1 
	庭审保障
	1）对互联网移动法庭庭审设备进行开庭前的会场布置、设备连接、设备调试，庭审期间的会议保障，庭审结束后的设备整理和装箱；
2）在质量保证期内，按照用户要求提供庭审保障，不限次数。
	项
	1 


其他要求
5.1 项目验收
供应商需完成招标要求及合同规定的全部建设内容；

系统设备经过总体功能测试，并提交联调测试报告；

系统经过约定时间期限的试运行，并提交试运行报告；

项目的所有技术文档已整理完成并经过审核，符合规范要求；

测试完成后，提请甲方验收；
项目验收时需要提交完整的验收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设备签收单、联调测试报告、试运行报告、用户手册等。

5.2 售后服务
本项目从系统验收通过之日起1年内提供7*24小时免费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，1年后进入有偿维护期。

在质量保证期内，供应商将按照售后服务的承诺提供保修和运行维护服务，如果厂商对硬件设备保修期超过上述期限的，则按照厂商的规定进行免费保修。

质保期内提供软硬件保修服务，对故障报修及时响应；在接到故障报修通知后，在30分钟内响应，2小时内到达故障现场进行抢修，在4小时内修复故障；若属于硬件故障，不能立即修复的应提供备品备件应急使用。
5.3 知识产权
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中使用的投标货物、技术、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，均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、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纷，若有纠纷，由投标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如投标单位不拥有相应的知识产权，则在投标价中应包括合法获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。

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明确知识产权权属的产品外，所有应用软件开发，包括二次开发的成果应归用户单位所有，其知识产权由用户单位和开发商共同享有。
5.4 安全保密
1）供应商在参与本项目投标以及中标后的实施过程中，均应遵守国家保密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。

2）供应商应妥善保管本项目投标以及建设过程中的所有技术文档，保证不被不应获取者获取，保证未经用户方同意不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内容。

5.5 项目管理
项目管理要建立管理的原则，组织，协调机制和实施办法。供应商需提供实施本项目的完整的项目管理方案，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；

供应商需高度重视对过程的管理控制，高度重视对各类文档的管理，需建立文档的内部审核制度；

在项目组织架构中，应充分体现项目经理，项目组成员及项目组织结构；项目经理、项目组成员除基本信息外，需说明专业背景，相关资质和专长。 

5.6 项目人员
供应商需为本项目配备1名项目经理和不少于2人的项目实施团队，合理安排项目组人员的职责岗位。项目经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及与本项目相关3年及以上类似工作经验。

